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性

咨询意见表

	工程名称
	湘潭县河口镇石枫村湾塘组何进科自建房

	序号
	图 号
	咨   询  意  见
	规范编号
	违规

类型
	处理意见

	专业：电气

	1
	电气-01
	应为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》GB51348-2019、GB50016-2014(2018年版）、GB/T50034-2024。应补充设计依据JGJ242-2011、GB55002-2021、55015-2021、GB550156-2021、GB55024-2022、GB55037-2022、GB55038-2025。
	
	设计深度
	

	2
	电气-01
	三、2应明确TN-C-S系统的PEN导体在进入建筑物处应作重复接地，分为中性导体(N) 和PE后不应再合并或相互接触，且N不应再接地。
	
	设计深度
	

	3
	电气-01
	三、3根据GB55024-2022第4.6.5条，空调插座回路属于供一般人员使用的电源插座回路，应装设额定剩余电流动作值不大于3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。
	
	设计深度
	

	4
	电气-01
	五、室内布线系统设计应符合GB55024-2022第6.1.1、6.1.2、6.2.1~6.2.4、6.2.6条的规定。请补充与本工程相关的规范条文。
	
	设计深度
	

	5
	电气-01、04、15、16
	六、（一）1应为<0.25次/a；六、（一）2当避雷小针和接闪短杆采用热镀锌圆钢时，直径不应小于φ20mm；六、（一）3埋设在土壤中、与建筑物结构钢筋连通的水平或外引接地导体应采用不锈钢材质；六、（二）3,八应为15D502、23DX001。
	
	设计深度
	

	6
	电气-01
	材料表中所有电源插座均应注明“安全型”。
	
	设计深度
	

	7
	电气-01
	应明确各功能房间的照明设计参数。应根据GB55015-2021和GB/T50034-2024分别填写照明功率密度现行值（限值）和目标值，照明功率密度设计值不应大于照明功率密度目标值。
	
	设计深度
	

	8
	电气-01
	室内照明设计应符合GB55016-2021第3.1.4、3.1.5、3.3.2、3.3.3、3.3.4、3.3.5、3.3.6、3.3.7条的规定，请补充与本工程相关的规范条文。
	
	设计深度
	

	9
	电气-01
	应补充弱电系统设计说明，应符合GB55024-2022第5.1.1~5.1.4条、GB55038-2025第7.5.1~7.5.6条和DBJ43/003-2012、GB50343-2012的相关规定。
	
	设计深度
	

	10
	电气-01
	应补充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说明和大样图，应补充建筑电气节能设计专篇、住宅建筑质量通病防治专篇、建筑垃圾源头减量措施电气篇。
	
	设计深度
	

	11
	电气-02
	应明确AW箱的进线断路器“带隔离功能”，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脱扣器的动作电流宜取300mA。AW箱内应装设Ⅰ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，应注明“T1”、电流波形10/350μS、Iimp不小于12.5kA，Up不大于2.5kV。WDZ-YJY-5*6应穿PC40管。
	GB50057-2010第4.4.7.1条
	一般性条文
	

	12
	电气-02
	应明确AL-1~3箱的进线断路器“带隔离功能”，三相供电应采用4极断路器，应设置自恢复式过、欠电压保护电器，不需要设置分励脱扣器。
	GB55038-2025第7.4.3.1条
	强制性条文
	

	13
	电气-02
	弱电系统光纤、线缆从建筑物外引入处的设备箱内应设置适配的信号浪涌保护器，参数如下：金属线采用D1类高能量试验类型1.5kA(1.0kA)（10/350μS）；光缆采用B2类慢上升率试验类型，短路电流75A(50A)（5/300μS）。
	GB50343-2012第5.5.2条
	一般性条文
	

	14
	电气-05~07
	楼梯间和走道照明应采取就地感应节能控制措施。
	
	设计深度
	

	15
	电气-09~11
	应复核是否需预留电热水器插座？
	
	设计深度
	

	16
	电气-05~07、09~11、12~14
	根据GB55037-2022第7.1.8条，疏散楼梯间内不应设置其他影响人员疏散的凸出物、障碍物或容易引起火灾的设施，疏散楼梯间的墙上不应设置其他开口。故配电箱、弱电箱不应安装在疏散楼梯间内。
	
	设计深度
	

	17
	电气-15
	建筑物轮廓最外侧、通风窗和坡屋面的阳角均应设置接闪带。
	
	设计深度
	

	18
	电气-16
	平面图上应表示MEB。总接地端子连接接地极或接地网的接地导体，不应少于2根且分别连接在接地极或接地网的不同点上。
	
	设计深度
	

	19
	
	应复核是否需设置可视对讲系统和紧急呼救按钮？
	JGJ242-2011第14.3.2、14.3.5条
	一般性条文
	

	20
	
	应咨询当地住建部门，是否需设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？
	
	设计深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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